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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兰池大道中段西安星河湾

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62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097,333,843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8.7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钟宝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规范运

作》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刘晓东先生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721,079,641 84.9729 302,733,376 14.9465 1,632,338 0.0806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721,081,141 84.9730 302,733,376 14.9465 1,630,838 0.0805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720,450,021 84.9418 303,221,296 14.9706 1,774,038 0.0876

4、 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0,846,100 99.6907 1,129,625 0.0539 5,358,118 0.2555

5、 议案名称：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0,846,100 99.6907 1,129,625 0.0539 5,358,118 0.2555

6、 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0,845,300 99.6906 1,130,425 0.0539 5,358,118 0.2555

7、 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0,846,100 99.6907 1,129,625 0.0539 5,358,118 0.2555

8、 议案名称：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0,845,700 99.6906 1,129,625 0.0539 5,358,518 0.2555

9、 议案名称：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1,362,557 99.7153 4,319,128 0.2059 1,652,158 0.0788

10、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23,043,333 96.4579 47,850,855 2.2815 26,439,655 1.2606

11、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董事、监事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4,464,178 99.8632 1,078,407 0.0514 1,791,258 0.0854

12、 议案名称：关于 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

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建项目以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5,658,325 99.9201 24,360 0.0012 1,651,158 0.0787

13、 议案名称：关于为户用分布式光伏贷业务提供保证金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95,658,325 99.9201 24,360 0.0012 1,651,158 0.0787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4、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14.01

关于选举钟宝申先生为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1,957,925,301 93.3531

是

14.02

关于选举李振国先生为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1,917,822,605 91.4410

是

14.03

关于选举刘学文女士为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1,980,320,608 94.4209

是

14.04

关于选举田野先生为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1,974,223,426 94.1301

是

14.05

关于选举白忠学先生为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1,848,448,606 88.1333

是

14.06

关于选举王志纲先生为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1,952,580,191 93.0982

是

15、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15.01

关于选举郭菊娥女士为独立董事的议

案

1,994,307,881 95.0878

是

15.02

关于选举陆毅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1,999,779,473 95.3486

是

15.03

关于选举徐珊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1,999,918,518 95.3553

是

16、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16.01

关于选举杨筱萍女士为股东代表监事的

议案

2,000,725,241 95.3937

是

16.02

关于选举秦永波先生为股东代表监事的

议案

1,949,132,599 92.9338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持股

5%

以上普通股

股东

1,034,133,59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

普通股

股东

70,255,99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

以下普通股

股东

986,972,972 99.3986 4,319,128 0.4350 1,652,158 0.1664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510,198,656 98.9094 4,195,188 0.8133 1,430,158 0.2773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476,774,316 99.9275 123,940 0.0260 222,000 0.0465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于公司

《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

摘要的议案

686,946,046 69.2967 302,733,376 30.5387 1,632,338 0.1647

2

关于公司

《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

》

的议案

686,947,546 69.2968 302,733,376 30.5387 1,630,838 0.1645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686,316,426 69.2332 303,221,296 30.5879 1,774,038 0.1790

9

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985,422,914 99.3977 4,319,128 0.4357 1,652,158 0.1666

1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917,103,690 92.5065 47,850,855 4.8266 26,439,655 2.6669

11

关于

2022

年度董事

、

监事人员

薪酬的议案

988,524,535 99.7105 1,078,407 0.1088 1,791,258 0.1807

12

关于

2019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

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建

项目以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989,718,682 99.8310 24,360 0.0025 1,651,158 0.1665

13

关于为户用分布式光伏贷业务

提供保证金担保的议案

989,718,682 99.8310 24,360 0.0025 1,651,158 0.1665

14.01

关于选举钟宝申先生为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851,985,658 85.9381

14.02

关于选举李振国先生为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811,882,962 81.8931

14.03

关于选举刘学文女士为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874,380,965 88.1971

14.04

关于选举田野先生为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868,283,783 87.5821

14.05

关于选举白忠学先生为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742,508,963 74.8954

14.06

关于选举王志纲先生为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846,640,548 85.3990

15.01

关于选举郭菊娥女士为独立董

事的议案

888,368,238 89.6080

15.02

关于选举陆毅先生为独立董事

的议案

893,839,830 90.1599

15.03

关于选举徐珊先生为独立董事

的议案

893,978,875 90.1739

16.01

关于选举杨筱萍女士为股东代

表监事的议案

894,785,598 90.2553

16.02

关于选举秦永波先生为股东代

表监事的议案

843,192,956 85.0512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第 1、2、3、1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

通过；以上第 1、2、3项议案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晶晶、王圆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5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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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董事白忠学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1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21%。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根据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 日披露的《关于董事集

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白忠学先生拟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

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 28,000 股，拟减持数量不超

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05%。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届满，

白忠学先生未减持公司股份。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白忠学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112,000 0.0021%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

：

112,0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事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

股

）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

格区间

（

元

/

股

）

减持总金

额

（

元

）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

数量

（

股

）

当前持股

比例

白忠学

0 0%

2021/11/23～2022/

5/20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未完成

：

28,

000

股

112,000 0.0021%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白忠学先生为公司 2022年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综合考虑股权激励

授予窗口期限制、市场情况和自身资金情况等因素，其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未减持股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本次减持计划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比例），白忠学先生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未减持

股份。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5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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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 年 3 月 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 2022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3 月 10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

度》的有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和程序

1、本次核查对象为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

划” ）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本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激励计划（草

案）公告前六个月（即 2021 年 9 月 10 日一一 2022 年 3 月 9 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

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 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

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共

有 12 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除以上人员外，核查对象中的其他

人员在自查期间没有在二级市场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是否涉及内幕交易的核查

公司在策划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内幕信息

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及相关公司内部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并采取相

应保密措施。公司已将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商议筹划、论证咨询、决策讨论等阶段的内幕信

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内幕信息严格控制在《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登记人员范围之内。

在公司发布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本次自查期间上述 12名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发生在其知悉内幕信息

之前。根据上述核查对象出具的《声明和承诺函》，其在自查期间进行的股票交易系基于对

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该次股权激励计

划的相关信息， 亦未有任何人员向其泄漏该次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或基于此建议其买

卖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四、结论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 6个月内，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

用与本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行为。

五、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3、12名核查对象出具的《声明和承诺函》。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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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隆基乐叶

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基乐叶” ）。

● 本次担保金额：由公司为隆基乐叶在银行申请的 2.5 亿美元（或等值其他货币）的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 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 截至 2022 年 5 月 17 日，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217.02 亿元（如无特别说明，

本公告中金额币种为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5.74%，其中公司对子公司

及子公司间的担保余额为 213.56 亿元，对外担保余额为 3.46 亿元，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

司隆基乐叶在澳新银行申请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子公司隆基乐叶在法国外

贸银行申请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隆基乐叶提供以下担保：

1、同意公司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增额业务，授信额

度由 6,000万美元增至 1.3亿美元（或等值其他货币），隆基乐叶共享该授信额度，同时公司

为隆基乐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同意公司在法国外贸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增额至 1.2 亿美元整

（或等值其他货币），隆基乐叶共享该授信额度，同时公司为隆基乐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新增融资类担保预计的议

案》，授权董事会在不超过 245 亿元额度范围内，决定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2022 年提供新增

融资类担保事项，授权期限自 2022 年 1 月 10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议案新增担保金

额在预计总额度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新增担保后，公司 2022 年预计为

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新增融资类担保未使用授权额度为 153.47亿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2333661800X

3、成立时间：2015年 2月 27日

4、注册地点:�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草滩生态产业园尚苑路 8369号

5、法定代表人：钟宝申

6、注册资本：30亿元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电池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

销售；合同能源管理；电子产品销售；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新兴能

源技术研发；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建设工程施工；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8、隆基乐叶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

项。主要财务指标（单户报表）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2

年

3

月

31

日

（

未经审计

）

2021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总资产

4,783,370.70 4,579,218.67

净资产

1,042,137.18 940,002.35

负债

3,741,233.52 3,639,216.32

2022

年

1-3

月

（

未经审计

）

2021

年

1-12

月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1,295,581.95 5,819,650.26

净利润

-17,364.87 5,794.1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尚未与银行签订担保协议，具体担保金额及期限以与银行签订的协议金额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在银行申请授信提供的担保， 新增担保金额在公司

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但被担保方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

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需要而提供的担保， 符合公司整体发展

战略，担保风险可控，董事会以全票同意审议通过了公司上述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2年 5月 17日，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217.02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45.74%，其中公司对子公司及子公司间的担保余额为 213.56 亿元，对外担保余

额为 3.46亿元，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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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22 年

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一次会议于

2022年 5月 2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在西安星河湾酒店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钟宝申先

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审议和投票表决，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选举钟宝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期限三年。

钟宝申先生的简历请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28日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年度

会议决议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规范运作》《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意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下属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① 战略委员会：钟宝申、李振国、刘学文、王志纲、陆毅

主任委员：钟宝申

② 提名委员会：陆毅、郭菊娥、白忠学

主任委员：陆毅

③ 审计委员会：徐珊、陆毅、田野

主任委员：徐珊

④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郭菊娥、李振国、徐珊

主任委员：郭菊娥

以上委员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期限三年。

上述委员的简历请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28日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年度会

议决议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意聘任李振国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期限三年。

李振国先生的简历请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28日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年度

会议决议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根据总经理李振国先生的提名，同意聘任刘学

文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期限三

年。

刘学文女士的简历请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28日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年度

会议决议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意聘任刘晓东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期限三年， 刘晓东先生的简历请详见附

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在澳新银行（中国）申请授信并为子公司隆基乐叶提供担保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在法国外贸银行申请授信并为子公司隆基乐叶提供担保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在建设银行申请授信业务的议案》

为满足经营需要， 同意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

行申请授信额度 22亿元（含低信用风险额度 1亿元），其中流动资金贷款额度 5 亿元，一类

贸易融资额度 1 亿元，供应链融资额度 15 亿元，低信用风险额度 1 亿元，期限 2 年，担保方

式为信用。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在平安银行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为满足经营需要，同意公司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开展资产池业务，金额人

民币 50 亿元整，期限 1 年，以自有的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质押，分、子公司切分额度以签署协

议为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件：刘晓东先生简历

刘晓东先生，197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曾

任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H股上市）财务总

监助理、公司秘书，彩虹集团公司资本运营部总经理，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安营业部总

经理，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任西安西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刘晓东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382,200 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

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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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 2022 年

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 2022 年第一次会议于

2022年 5月 2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本

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经与会监事审议和

投票表决，会议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选举秦永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

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通过之日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为止，期限三年。

秦永波先生的简历请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28日披露的《第四届监事会 2021 年年度

会议决议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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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通知、召开和出席情况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已于

2022年 4月 29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周五）下午 15:00；网络投票时间

为：2022 年 5 月 20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2022年 5月 20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0 日上

午 09:15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蔡永太先生

4、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滨南路 62号建设科技大厦 13楼公司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同）共 25 人，代表

股份 185,355,98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720,230,406 股）的比例为 25.7357%。其中：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8人， 代表股份 165,782,01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3.0179％；（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

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7人，代表股份 19,573,967 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7177％。

公司董事、监事和总裁、副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各议案的审

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85,355,4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784,58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6％；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85,355,4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784,5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6％； 反对 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85,355,4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784,5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6％； 反对 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5,355,4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784,5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6％； 反对 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5,355,4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784,5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6％； 反对 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5,355,4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784,5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6％； 反对 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及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5,355,4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784,5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6％； 反对 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5,355,4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784,5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6％； 反对 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5,355,4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784,5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6％； 反对 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5,355,4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784,5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6％； 反对 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6,909,72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6％；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974,3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47％； 反对 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上述第 8、10、11 项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此次股东大

会所持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其余议案为普通表决事项，表决同意的股数超过此

次股东大会所持有表决权的二分之一，因此前述议案均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发表意见如

下：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

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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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 14:5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9:25，9:30 一 11:30，下午 13:00 一 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

15 至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3） 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九芝堂集团第一会议室（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

朝阳体育中心东侧路甲 518 号 A 座）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振国先生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代理人）24 名，代表股份 476,801,321�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45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代理人）3 名，代表股份 468,921,341�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939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1 名，代表股份 7,879,9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9064%。

（4）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5）本公司聘请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甘露律师、黎雪琪律师对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所

审议的议案全部进行了表决，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非累积投票提案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表决

结果

投票表决情况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2021

年度董事会报告 通过

整体

476,213,521 99.8767% 234,100 0.0491% 353,700 0.0742%

中小投资者

7,292,180 92.5406% 234,100 2.9708% 353,700 4.4886%

2.00 2021

年度监事会报告 通过

整体

476,213,521 99.8767% 234,100 0.0491% 353,700 0.0742%

中小投资者

7,292,180 92.5406% 234,100 2.9708% 353,700 4.4886%

3.00

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

通过

整体

476,213,521 99.8767% 240,400 0.0504% 347,400 0.0729%

中小投资者

7,292,180 92.5406% 240,400 3.0508% 347,400 4.4086%

4.00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通过

整体

476,219,821 99.8780% 234,100 0.0491% 347,400 0.0729%

中小投资者

7,298,480 92.6205% 234,100 2.9708% 347,400 4.4086%

5.00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通过

整体

476,567,221 99.9509% 234,100 0.0491% 0 0.0000%

中小投资者

7,645,880 97.0292% 234,100 2.9708% 0 0.0000%

6.00

关 于 续 聘 公 司

2022

年 度 审 计 机 构 的 议

案

通过

整体

475,937,721 99.8189% 515,800 0.1082% 347,800 0.0729%

中小投资者

7,016,380 89.0406% 515,800 6.5457% 347,800 4.4137%

7.00

关 于 选 举 宋 廷 锋 先

生 为 公 司 第 八 届 董

事 会 独 立 董 事 的 议

案

通过

整体

476,260,521 99.8866% 240,400 0.0504% 300,400 0.0630%

中小投资者

7,339,180 93.1370% 240,400 3.0508% 300,400 3.8122%

8.00

关 于 修 改

《

公 司 章

程

》

的议案

通过

整体

472,013,461 98.9958% 4,481,160 0.9398% 306,700 0.0643%

中小投资者

3,092,120 39.2402% 4,481,160 56.8677% 306,700 3.8921%

9.00

关于修订公司

《

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

案

通过

整体

472,013,461 98.9958% 4,487,460 0.9412% 300,400 0.0630%

中小投资者

3,092,120 39.2402% 4,487,460 56.9476% 300,400 3.8122%

10.00

关于修改公司

《

董事

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通过

整体

476,260,521 99.8866% 234,100 0.0491% 306,700 0.0643%

中小投资者

7,339,180 93.1370% 234,100 2.9708% 306,700 3.8921%

11.00

关于修改公司

《

监事

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通过

整体

476,260,521 99.8866% 240,400 0.0504% 300,400 0.0630%

中小投资者

7,339,180 93.1370% 240,400 3.0508% 300,400 3.8122%

12.00

关 于 转 让 子 公 司 部

分 股 权 的 关 联 交 易

议案

通过

整体

218,147,550 99.7506% 540,400 0.2471% 5,000 0.0023%

中小投资者

7,334,580 93.0787% 540,400 6.8579% 5,000 0.0635%

说明：

1、提案 7 已审议通过，宋廷锋先生（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当选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2、提案 8、提案 9、提案 10、提案 11 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前述提案

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修改（订）后的《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 参见 2022 年

5 月 21 日公告在巨潮资讯网的全文。

3、议案 12 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由于本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李振国先生于

2022 年 4 月 23 日与益丰药房签署了《关于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之股票转让协

议》，李振国先生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5%的股份转让给益丰药房，该协议正在履

行中。 按照协议安排， 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益丰药房将可能成为公司 5%以上股

东，因此益丰药房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同时，考虑李振国先生为本公司董事长且

其与益丰药房正在进行涉及公司股票的转让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议案 12 所涉及的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李振国先生回避了该议

案的表决。关联股东李振国先生所持表决权股份数为 258,108,371 股，回避表决

258,108,371 股,该议案由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4、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甘露律师、黎雪琪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5月 21日


